
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延工改办〔2022〕8 号

延津县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
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延津县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行为，维护

中介机构和委托人合法权益，促进工程建设中介服务行业的

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六委、部、署、办印发的《中

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有关收费标准的规定，制定本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第二条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延津县工程建设中介机构提

供工程建设方面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评估、项

目经济评价、工程项目概算、预结(决)算标底的编制审核、

工程监理、工程测绘等中介服务的收费行为。

第三条 延津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本县工程建设

中介服务收费的主管部门,负责国家有关工程建设中介服务

收费管理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制定本市工程建设中介服务

分工管理目录及收费指导标准。

第四条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属经营性收费，实行政府



指导价具体收费标准由中介机构与委托方按不超过收费指

导标准签订合同协商议定。

第五条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标准应以中介机构服务

人员的平均工时成本费用为基础.加法定税金和合理利润，

并考虑市场供求情况制定。

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指定承担特定工程建设中介服务

的机构，其收费标准应按照补偿成本、促进发展和不营利的

原则制定。

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标准应体现中介机构的资质等

级、社会信誉，以及服务的复杂程度，保持合理的差价。

第六条工程建设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并实施收费应遵循

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

人付费的原则。

第七条工程建设中介机构实施收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办理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资

格证书:

(二)在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中规定，须经政府有

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实施执业资格认证，取得相关市场准入资

格的，按规定办理;

(三)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取得税务登记证书;

(四)向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

第八条工程建设中介机构的服务收费按不同服务项目、

内容，选择以下方法计取费用:



(一)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可按建设项目估算投

资额，分档计算工程咨询服务费。也可按工程咨询服务工作

所耗工日计算工程咨询服务费用。如果这两种方法不便于计

费的，可以参照工日费用标准由工程中介机构与委托方议定。

但参照工日计算的收费额，不得超过按估算投资额分档计费

方式计算的收费额。

(二)工程建设项目编制、审核收费按编制工程项目概算、

预算、标底金额为计算基础，审核工程项目概算、预算、标

底、结(决)算按送审金额为计算基础，计算编制、审核费用。

只审核费率、定额项目、不审核工程量按本指导标准的 30%

收费。

(三)工程建设监理收费按有权部门审批的设计阶段(含

设计招标)或施工(含施工招标)及保修阶段所监理工程概

(预)算为计算基础，计算工程建设监理费。或按照参与监理

工作的年度平均人数计算。如果这两种方法不便于计费的，

费用标准由工程中介机构与委托方议定。

第九条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的建设工程，工程建

设中介服务费由双方参照国际标准协商议定。

第十条乙级及乙级以下的工程建设中介机构，按相应收

费指导标准分别乘以 0.9 和 0.8 的系数收费

第十一条工程建设中介机构应在收费场所显著的位置

公布服务程序或业务规程、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等，实行明

码标价，自觉接受委托人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不得对委托



人进行价格欺诈和价格歧视。

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中介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收费

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不得自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

高收费标准，也不得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

第十三条委托人可自主选择工程建设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工程建设中介机构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当事人接受服务

收费。

第十四条因工程建设中介机构失误或其无正当理由要

求终止委托关系的，或因委托人失误或其无正当理由要求终

止委托关系的，有关费用的退补和赔偿事宜依据《合同法》

办理。

第十五条工程建设中介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

主管部门依据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

查处:

(一)不符合本实施办法的收费条件，实施收费的;

(二)违反收费管理权限，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

收费的;

(三)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增加收费频次、

超越收费时限的；

(四)违反已签定的合同(协议)实施收费的；

(五)违反自愿原则，与行政机关或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

单位、行业组织联合下发文件和协议，强制或变相强制委托

人购买指定产品或接受指定服务并收费的;



(六)未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或对委托人进行价格欺诈，

价格歧视的;

(七)违反规定搞不正当价格竞争的;(八其它违反本实

施办法的收费行为。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由延津县工程改革领导小组负责

解释

第十七条本实施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执行，凡与

本实施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附: 1、延津县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指导标准

2、延津县工程建设工程咨询人员工日费用标准

3、延津县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收费指导标准

4、延津县工程建设监理收费指导标准

2022 年 10 月 27 日



附件 1：

延津县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指导标准

按建设项目估算投资额分档收费标准 单位：万元

估算投

资额

1000以

下
1000-3000

3000-1
亿

1亿-5
亿

5 亿-10
亿

10亿-50
亿

50 亿以

上

编制项

目建议

书

1.5-2.5 2.5-6 6-14 14-37 37-55 55-100 100-125

编制可

行性研

究报告

3-5 5-12 12-28 28-75 75-110 110-200 200-250

评估项

目建议

书

0.8-1.5 1.5-4 4-8 8-12 12-15 15-17 17-20

评估可

行性研

究报告

1.5-2 2-5 5-10 10-15 15-20 20-25 25-35



附件 2：

延津县工程建设工程咨询人员工日费用标准

单

单位：元

咨询人员职级 工日费用标准

高级专家 800-1000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600-800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500-600



附件 3：

延津县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收费指导标准

按招标代理工程中标额百分比收取

序号 工程招标中标金额 计取费率（%）

1 100万元以下 1（0.9）

2 100万元-500 万元 0.7（0.65）

3 500万元-1000 万元 0.55（0.50）

4 1000万元-5000万元 0.35（0.30）

5 5000万元-10000万元 0.2（0.2）

6 10000万元-100000万元 0.05（0.05）

7 100000万元以上 0.035（0.035）



附件 4：

延津县工程建设监理收费指导标准

按监理工程概（预）算百分比计收

序号 工程概（预）算 设计阶段监理收费ａ%
施工阶段监理收费

ｂ%

1 Ｍ＜500 （0.18）＜ａ 1.5＜ｂ

2 500≤Ｍ＜1000 0.15＜ａ≤0.18 1.0＜ｂ≤1.5

3 1000≤Ｍ＜5000 0.10＜ａ≤0.15 0.8＜ｂ≤1.0

4 5000≤Ｍ＜10000 0.08＜ａ≤0.10 0.7＜ｂ≤0.8

5 10000≤Ｍ＜50000 0.05＜ａ≤0.08 0.5＜ｂ≤0.7

6 50000≤Ｍ＜100000 0.03＜ａ≤0.05 0.45＜ｂ≤0.5

7 100000≤Ｍ ａ≤0.03 ｂ≤0.45


